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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女士： 

關於《國歌條例草案》的補充資料 

就委員於本年 4月 27日、4月 29日、5月 2日及 5月 4日委員

會會議上的提問，現回覆如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條文相關的罰則 

2.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歌法》)第八條及第十五

條外，《國歌法》的其他條文在內地法律下沒有對應的罰則。與違

反《國歌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的犯罪行為有關的法律條文如下：

《國歌法》條文 內地相關罰則 

第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第九條 

廣告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使用或者變相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

旗、國歌、國徽，軍旗、軍歌、軍

徽；…… 

立法會 CB(2)1498/18-1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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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

停止發布廣告，對廣告主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並可以吊銷營

業執照，由廣告審查機關撤銷廣告審查批准

檔、一年內不受理其廣告審查申請；對廣告經

營者、廣告發布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收

廣告費用，處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

款，情節嚴重的，並可以吊銷營業執照、吊銷

廣告發布登記證件： 

（一）發布有本法第九條、第十條規定的禁止

情形的廣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十條  

下列標誌不得作為商標使用： 

（一）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名稱、國旗、

國徽、國歌、軍旗、軍徽、軍歌、勳章

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國家機

關的名稱、標誌、所在地特定地點的名

稱或者標誌性建築物的名稱、圖形相同

的；…… 

 

第五十二條 

將未注冊商標冒充注冊商標使用的，或者使用

未注冊商標違反本法第十條規定的，由地方工

商行政管理部門予以制止，限期改正，並可以

予以通報，違法經營額五萬元以上的，可以處

違法經營額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

經營額或者違法經營額不足五萬元的，可以處

一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

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

徽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剝奪政治權利。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

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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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

的規定處罰。 

 
 

《國歌法》第八條的立法原意  

 

3.  有部分委員認為，《國歌法》第八條並沒有禁止使用國歌的曲

譜於商標、商業廣告、私人喪事活動或其他不適宜的場合。根據我

們理解，《國歌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國歌「不得用於或變相用於」

不適宜的場合，而「變相用於」包含了在該等場合使用國歌歌詞和

曲譜的情況。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是莊嚴及須受尊重的。國

歌的歌詞或曲譜是國歌的組成部分，即代表國歌，因此亦是莊嚴及

須受尊重，同樣要受規範的。因此，按普通法的法例草擬方式，我

們在《國歌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6條中清晰列明禁止把國歌

歌詞或國歌曲譜用於不當場合、場所或目的，此做法完全符合《國

歌法》第八條的立法原意。 

 

4.  關於在非私人喪事活動（如「國葬」）中是否可以使用國歌，

現時內地《國歌法》並沒有相關法律規定，因此特區政府在進行本

地立法時亦不需要就此作出規定。 

 

《條例草案》第 7條 

 

5.  《條例草案》第 7(2)條訂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

侮辱國歌，即屬犯罪。有委員要求特區政府提供現行法例中提及

「以任何方式」作為罪行的描述的例子。部分相關法例載於附件供

參考。委員亦可通過電子版香港法例1搜尋更多相關法律。 

 

6.  有委員提出，《條例草案》第 7(6)條訂明的刑罰水平，是否適

用於煽惑、協助及教唆他人犯《條例草案》第 7 條的人。就煽惑而

言，《刑事程序條例》(第 221章)第 101I(2)條訂明，如任何人被裁定

煽惑他人犯某罪行，而有關條例雖訂定該罪行的最高刑罰，但並無

另定煽惑他人犯該罪行的刑罰，則可就煽惑判處該罪行的最高刑罰。

由於《條例草案》並無就煽惑他人犯第 7(6)條所訂罪行另定刑罰，

所以煽惑他人犯該罪行的刑罰，與該罪行本身的刑罰相同。 

 

                                                           
1 網址：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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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協助及教唆犯《條例草案》第 7(6)條所訂罪行而言，《刑事

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89 條訂明，任何人協助或教唆另一人犯任

何罪行，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因此，如任何人協助或教唆另一人

犯《條例草案》第 7(6)條所訂罪行，則可判處與主犯相同的刑罰。 

 

8.   有關《條例草案》第 7(7)(a)條中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

悉」有關罪行的涵義，根據案例，當警務處處長基於可信資料，而

得知構成罪行的必要元素(包括犯罪者的身分)的有關和具關鍵性事實

時，即代表警務處處長「發現」或「知悉」該罪行。 

 

9.   至於有關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是否有與侮辱歌曲尊嚴有關的案

例，我們曾就侮辱國歌尊嚴案例進行資料搜集，並沒有發現貼題的

案例。關於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正如我

們於立法會 CB(2)893/18-19(02)號文件中所述，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 訴 吳恭劭及另一人 (1999) 一案的判決書中指出，「國旗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它代表中華人民

共和國，代表她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

社會，即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整個國家，具有保護作為國家

獨有象徵的國旗之合法利益。」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是《憲法》

訂明的國家象徵和標誌，因此同樣代表國家的尊嚴。 

 

教育事宜 

 

10.   有委員要求政府提供書面回覆，詳述在何種情況下，學校會

被視為符合《條例草案》第 9 條的要求。正如我們於立法會

CB(2)1127/18-19(21)號文件所述，《條例草案》第 9條是規定教育局

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第 9 條的法律

責任在於發出指示的一方(即教育局局長)，而非接受指示的一方。培

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是學校教育應有之責。中、小學校一直有教學生

唱國歌，國歌的學習內容已蘊含於中、小學學科課程之內，而社會

對教育學生尊重國歌沒有異議。我們看不到學校會違反教育局局長

就《條例草案》第 9 條發出的指示。至於如何教導學生，一如其他

課程的學與教，屬教師專業的範疇。 

 

11.    《條例草案》第 9條的實施，與《教育條例》(第 279章)有所

關連。我們未有察悉現行香港成文法中有類似安排的例子。我們必

須强調，《條例草案》第 9 條的目的是實施《國歌法》第十一條。



- 5 - 

 

我們認為現時的草擬方式既反映全國性《國歌法》的原意，同時兼

顧了香港的實際情況，是合適的安排。 

 

國歌宣傳短片及宣傳聲帶 

 

12.  政府新聞處為有關持牌機構編訂播放政府宣傳短片的時間表內

已經包括國歌宣傳短片，不涉及撥出額外時段播放國歌。現時播放

國歌宣傳短片的電視頻道包括有每日播放一次的無綫翡翠台及無綫

新聞台、ViuTV 99、香港開電視、有線新聞台及有線新聞台(高清頻

道)、now 新聞台及 now 財經台；以及星期一至五(假期除外)每日播

放一次的有線財經資訊台及有線財經資訊台(高清頻道)。港台電視

31台(數碼頻道)及 31A台(模擬頻道)亦會每日播放國歌宣傳短片一次。 

 

13. 由於政府現時並未有為電台製作國歌的政府宣傳聲帶，故現時

無安排於電台頻道播放國歌。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我們會盡快

提供與國歌有關的政府宣傳聲帶，並安排於電台播放。 

 

有關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申請機制 

 

14.  《國旗及國徽條例》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使用及保護國旗、

國徽的事宜訂定條文。條例第 6(1)條特別訂明，國旗或其圖案不得

展示或使用於— 

 

(a)  商標或廣告； 

(b)  私人喪事活動；或 

(c) 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其他場

合或場所。 

 

條例第6(2)條訂明，國徽或其圖案不得展示或使用於— 

(a) 商標或廣告； 

(b) 日常生活的陳設或布置； 

(c) 私人慶弔活動；或 

(d) 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徽或其圖案的其他場

合或場所。 

 

15.  根據上述條例第 3(2)條，行政長官可規定必須展示或使用國旗

及國徽的機構、場合及其他場所，以及展示或使用國旗及國徽所必

須遵從的方式及條件。行政長官亦可以規定授權、限制或禁止展示

或使用國旗、國徽、國旗圖案或國徽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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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政長官公布的規定，即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3(2)條及

《區旗及區徽條例》第 3(1)條制訂的｀＇關於展示及使用國旗、國徽及

區旗、區徽的規定＂（下稱＇＇規定＂）於 2016 年刊憲。根據規定第 4 段，

非經副行政署長事先批准，或相關使用與政府總部的業務有關、符

合由行政署長發出的指引並經所涉辦公室／決策局的首長級第二級

或以上人員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在任何行業、職業或專業中，或

在任何非官方機構的標識、印章或徽章中，使用國旗或其圖案。如

向副行政署長事先申請使用國旗或其圖案，須以書面方式提出。

17. 每宗申請會按個別情況考慮。一般而言，除遲守條例的法定要

求外（包括《國旗及國徽條例》第 6 條的規定等），其他相關因素

亦會納入考慮之列，例如申請項目的用途和性質，以及擬使用國旗

或其圖案的活動／場合。

18. 在 2017 及 2018 年，行政署收到 50 宗來自政府決策局及部門

以外的申請者（例如：公眾人士、維織等）有關使用國旗或其圖案

的申請。根據上述法定要求、規定和考慮因素， 48 宗獲得批准，

全部均為申請使用國旗或其圖案於一次性及非牟利，並具一定重要

性的活動／項目，或作教育用途。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瑋琦匱霫 代行）

2019 年 5 月 20 日

副本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經辦人：姜子尚先生 傳真號碼： 25111458) 

教育局局長

（經辦人：康陳翠華女士傳真號碼： 3428 6034) 

律政司司長

（經辦人：彭士印先生 傳真號碼： 3918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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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璟恒先生  傳真號碼: 3918 4613 

劉德偉先生        傳真號碼: 2845 1609) 

行政署署長 

(經辦人: 翁羽錦女士      傳真號碼: 2804 6552) 



附件  

1 

參考法例 

法例標題 載有「以任何方式」的條文  

第 212 章  《侵害人

身罪條例》  

20.為了犯可公訴的罪行而企圖使人窒息等

任何人意圖使自己或他人能犯可公訴的罪

行，或意圖協助他人犯可公訴的罪行，而  — 

(a)以任何方式，企圖使他人哽嗆、窒息或企

圖扼勒他人咽喉；或

(b)以刻意使他人哽嗆、窒息或扼勒他人咽喉

的任何方式，企圖使該人失去知覺、不省人事

或失去抵抗能力，

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終身

監禁。

48.隱瞞嬰兒的出生

任何人意圖隱瞞嬰兒出生的事實而以任何方

式處置其屍體，則不論該嬰兒在出生之前、之

時或之後死亡，該人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

處監禁 2 年。  

第 228 章  《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  

4.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

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解釋而  — 

(1)……或以任何方式弄髒或污染供香港任何

居民使用或供水予抵香港的船舶使用的任何

水井、溪澗或水道；  

……可處罰款$500 或監禁 3 個月。  

第 313 章  《船舶及

港口管制條例》  

72.危害他人的安全

任何人藉任何非法作為，或在無合理辯解的

情況下以任何方式危害或致使危害任何船隻

所載或在任何船隻之內或之上或在海中的任

何人的安全，即屬犯罪  — 



 

2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4 年；及

(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2 年。

第 374O 章  《道路

交通 (私家路上泊車 )

規例》  

14.涉及標誌、道路標記及鎖車器具的罪行

(1)任何人不得  —

(a)移動、損壞或以任何方式干擾根據本規例

在私家路豎立或放置的任何標誌；或

(b)掩蔽、毀損、改動或塗去根據本規例在私

家路放置的任何道路標記，

除非  —

(i)已獲該道路的擁有人書面認可；或

(ii)根據及按照任何條例的規定。

(2)任何人無有關的私家路擁有人或獲授權人

員的同意，不得移走、損壞或以任何方式干擾

根據本規例安裝在車輛上的認可鎖車器具。

(3)任何人不得為施行本規例而將鎖車器具安

裝在車輛上，除非該器具是認可鎖車器具。

(4)任何人違反第 (1)、(2)或 (3)款，即屬犯罪，

可處罰款$2,000。

第 382 章  《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19.干預議員、立法會人員或證人

凡任何人  — 

(c)就任何證人即將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

前提出的任何證據而干擾、阻止、威脅、騷擾

或以任何方式不當地影響該證人；或

(d)因某人曾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作證

或因該人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席前所提出

的任何證據而威脅、騷擾、或以任何方式懲罰

或傷害或企圖懲罰或傷害該人，

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10,000 及監禁 12 個月。 

第 548 章  《商船 (本

地船隻 )條例》  

32.危及他人的安全

任何人 (不論他身在何處 )藉任何非法作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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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以任何方式危及任何

本地船隻所載或在任何本地船隻之內或之上

或在海中的任何人的安全，或致使該等人的

安全遭危及，即屬犯罪  — 

(a)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4 年；及

(b)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2 年。

33.將船隻擱於灘上或藉打開閥門或開孔將

船隻弄沉

任何人藉任何非法作為，或在無合理辯解的

情況下以任何方式  — 

(a)使香港水域內任何本地船隻失去航行能力

或將之棄置或擱於灘上或藉打開閥門或開孔

將之弄沉；或

(b)沒有在緊接上述使本地船隻失去航行能力

或將本地船隻棄置、或擱於灘上或藉打開閥

門或開孔將本地船隻弄沉的事件發生之後 24

小時內，將該事件通知處長，

即屬犯罪  —

(i)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4 年；及

(ii)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

及監禁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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